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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处培养科（行政楼 A107，电话 67796008）  
 
 
 
 
 
 

 
研究生出国交流结束后的一个月内提交材料  

办理学分认定手续 
 
 
 

 
研究生向所在学院提交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
研究生校外修读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 
      请表》和对方高校成绩单原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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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处审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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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处认定学分、课程成绩录入并备案  


